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虎政发〔2024〕3 号

虎林市人民政府关于印发

《虎林市绿色矿山建设实施方案》的通知

各乡（镇）人民政府、市政府各有关直属单位：

经市政府领导同意，现将《虎林市绿色矿山建设实施方案》

印发给你们，请认真贯彻执行。

虎林市人民政府

2024 年 3 月 15 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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虎林市绿色矿山建设实施方案

建设绿色矿山，发展绿色矿业，是践行习近平总书记“绿水

青山就是金山银山”重要思想，促进生态文明建设，落实新发展

理念的重要举措。为贯彻落实《关于支持绿色矿山建设的若干意

见》（黑自然资发〔2021〕232 号），结合虎林市实际，制定本方案。

一、总体要求

（一）指导思想

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，全面贯彻党

的二十大精神，牢固树立和贯彻落实创新、协调、绿色、开放、

共享的新发展理念，认真落实中央和省、市关于生态文明建设的

决策部署，以保护生态环境为重点，以科技创新为支撑，构建长

效机制，将绿色发展理念贯穿于矿产资源规划、勘查、开发利用

与保护全过程，引领和带动传统矿业转型升级，全面提升矿业发

展的质量和效益，推动形成矿地和谐、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的新格

局。

（二）基本原则

1.政府引导、企业主体。政府及相关部门要明确发展目标，制

定规划、产业政策和建设标准。矿山企业要落实主体责任，重点

抓好矿山设计、建设、采矿、选矿、地质环境恢复治理、闭坑等

关键环节绿色矿山建设的落实。

2.标准领跑、政策激励。按照开采方式科学化、资源利用高效

化、企业管理规范化、生产工艺环保化、矿山环境生态化、矿地

关系和谐化的总体要求，分行业建立绿色矿山建设标准，鼓励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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业领先企业制定领跑标准。制定支持绿色矿山发展产业政策，发

挥政府激励导向作用。

3.环保优先、防治结合。在生态环境脆弱区、各级各类自然保

护区、风景名胜区、地质公园内一律不准新设立探矿权和采矿权，

现有矿业权要按照有关规定逐步退出。督促采矿权人履行矿山地

质环境恢复治理义务，预防和减少矿业活动对生态环境的污染破

坏。

4.科技创新、示范引领。开展绿色勘查，推进地质找矿理论研

究与技术、装备创新，广泛采用新理论、新技术、新方法。推广

绿色勘查项目和绿色矿山建设经验，发挥示范项目和示范企业的

引领和标杆作用。

二、建设目标

构建部门协同工作机制，加大政策支持力度，推进绿色勘查，

加快绿色矿山建设进程。坚持绿色转型与管理改革相互促进，研

究建立政府引导、部门联动、企业主建、第三方评估、社会监督

的绿色勘查和绿色矿山建设工作体系；建立绿色勘查、绿色矿山

建设、绿色矿业示范区建设标准体系；构建绿色矿业发展长效机

制，完善配套激励政策。形成绿色矿业发展新格局。严格执行各

级矿产资源规划、产业政策和生态保护要求，新建矿山布局合理，

全部按照绿色矿山标准建设。

三、工作任务

（一）制定绿色矿业建设标准。一是严格按照绿色勘查技术

规范执行，新上勘查项目必须符合绿色勘查技术规范；二是严格

采矿权准入条件，新立采矿权必须符合绿色矿山建设标准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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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二）加快绿色矿山建设步伐。按照制定的标准，新建矿山

要全部达到绿色矿山建设要求，同时加快推进生产矿山建设绿色

矿山的工作力度。

（三）加快推广实施绿色勘查。一是加强绿色勘查宣传，加

大对广大地勘从业人员的宣传教育，使地勘从业人员形成对绿色

勘查理念的认同，把生态环境保护意识根植于地勘项目和参与项

目人员的心中；二是坚持绿色勘查创新。探索研究推广应用无人

机航空物探、浅钻、便携式钻机等有利于保护生态环境的地质找

矿新理论、新方法、新技术、新工艺。积极推动相关制度创新，

修改完善相关标准规范，使之更加适应生态文明建设要求。

（四）积极推动绿色矿业发展示范区建设。发挥政府引导作

用，推动技术创新、管理创新和制度创新，推动行政辖区内的绿

色矿山建设。一是优化矿产开发保护格局。要认真编制实施各级

矿产资源规划，按照区域经济社会发展和生态建设总体要求，优

化矿山布局，严守生态红线，合理设置矿业权。二是调整矿业产

业结构。将化解过剩产能与推动资源整合、企业兼并重组和解决

失去生存发展条件的矿山企业密切结合起来，推动矿业规模化、

集约化、基地化发展，引导形成以大型集团为主体，大中小型矿

山、上下游产业协调发展的资源开发格局。

四、政策措施

鼓励和支持矿山企业开展绿色矿山建设工作，严格落实用矿、

用地、财税、金融支持政策，保障绿色矿山建设用地，加大财税

政策支持力度，不断提高矿业发展水平。

五、组织保障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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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一）加强组织领导

各部门要深刻认识绿色矿山和绿色矿业发展示范区建设的重

要意义，在市政府的领导下建立市级沟通协调机制，负责落实绿

色矿山建设和绿色矿业发展工作，编制市级绿色矿山建设工作方

案，提出具体工作措施，积极推进市域内绿色矿山的建设和申报。

（二）规范有序推进

各相关部门要督促落实绿色勘查和绿色矿山建设，做好日常

监督管理工作。矿山企业要全面落实绿色矿山建设主体责任，编

制绿色矿山建设实施方案，明确目标任务、进度安排和具体措施，

完成绿色矿山建设任务或达到绿色矿山建设要求的矿山企业，应

对照标准进行自评，形成绿色矿山建设自评报告。

（三）强化监督考核

各相关部门要建立健全联动、互通的执法机制，加强信息共

享互通。加大绿色矿山建设推进情况的督促检查力度，对不按规

定履行义务的矿山企业，要严肃查处，并向社会曝光，市政府也

将对推进不力、推诿拖拉的单位，予以通报批评。

抄送：市委办。

市人大办，市政协办，市法院，市检察院。

虎林市人民政府办公室 2024 年 3 月 15 日印发

共印 18份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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